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35號

聲  請  人  郭文德

代  理  人  王聰明律師

被      告  廖文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

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598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51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狀」所載。

二、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

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

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

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

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

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郭文德對被告廖文益提出詐欺

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於民

國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4517號為不起訴處分，聲

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

於113年9月6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598號處分書，認再議

無理由，為駁回再議之處分，並將該處分書交由郵務機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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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9月10日送達至聲請人之送達代收人址等情，業經本院

依職權調閱上開偵查卷宗核閱無誤，並有高檢署送達證書附

卷可稽。從而，聲請人於113年9月16日委任律師，並於同日

遞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核其聲請合於再議前置原則

及強制律師代理之要件，並於法定聲請期間提出聲請，與法

定程序相符，先予敘明。　　

三、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

項亦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

疑者，應提起公訴」，所謂「有犯罪嫌疑」，雖不以確能證

明被告犯罪，而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判決之確信為必要，惟

仍須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資料，足認被告有有罪判決之高度可

能，始足當之。另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中雖表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

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

展」，然亦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

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是法院僅係就檢

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

檢察機關濫權；然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並不負擔偵查之

作為，又為避免法官權限之過度擴張，因而壓縮檢察官之控

訴權限，甚至形成法官兼任檢審角色之「新糾問制」，法院

對於聲請交付審判案件之審查，應限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

否違法。質言之，如檢察官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2條規定

予以不起訴處分者，應審查該處分是否符合該條各款之規

定；若係依據同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者，則應審查

該處分是否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若該處分與上開

條款規定相符，法院即應依據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

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四、聲請人以上開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所載情詞聲請准予提

起自訴，核其所指，均業據原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

檢察長於再議駁回時一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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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指訴被告涉犯之罪名為何不成立部分，為法律上之判斷。

而本院審酌上開檢察官論斷之理由，亦未明顯有違反論理法

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另補充：

　㈠按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之成立，係以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

詐欺之犯意為要件，苟行為人於行為時並無詐欺之犯意，即

難以詐欺罪相繩。又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如有未依債

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

甚多，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

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

負民事之遲延給付責任。

　㈡聲請人指摘被告與黃光榮等人係於102年簽訂種植茶樹合作

契約，且該合作已告失敗，被告於108年間卻隱匿前開經營

不善之事實，誆騙聲請人投資茶葉事業，已構成詐欺犯行云

云；然黃光榮於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39號給付

代墊款事件（下稱宜蘭地院另案事件）審理時陳稱，確有於

102年與被告簽訂合作契約書，以被告墊付之款項扣抵被告

應給付之茶葉價款，被告自101年起至111年止均有帶茶葉回

去，後因以被告之代墊款之抵扣完了，被告才未再帶茶葉回

去等語，顯見被告與黃光榮之茶葉合作事業於108年間仍持

續進行中，尚未產生糾紛，自難認被告向聲請人借貸時有隱

匿事業經營不善之情事；是聲請人前開主張，已不可採。

　㈢聲請人再主張被告辯稱係向陳子昭租地種植茶樹，臺北地檢

署檢察官未傳喚陳子昭，顯有偵查不完備之欠缺云云；惟證

人鐘金波於宜蘭地院另案事件審理時證述因黃光榮找不到被

告，故向其借貸種植茶樹所需之肥料及農藥等費用，待被告

出面後，黃光榮會再把款項還給證人等語；可知，被告與黃

光榮合作期間，被告尚須負擔栽種茶樹的肥料及農藥費用，

從而，被告以栽種茶樹為由，向聲請人借貸或邀約其投資，

已難認係對聲請人施以詐術；且檢察官於偵查之過程關於調

查證據之取捨，乃隨檢察官偵查過程所呈現之證據，而隨之

不同，並非須均依循一定之調查模式，事實上應由檢察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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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專業而為職權上之判斷。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

何，均屬事實審法院或檢察官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

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

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此於檢察官偵查

犯罪亦然。而檢察官依法為盡調查之能事，應於偵查中調查

之證據，必須該證據方法與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具有必要關

聯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途徑者為限，並非一經被害人、聲

請人或被告聲請，檢察官即負有調查之義務，故原檢察官於

偵查中就是否調查證據，及欲調查何項證據資料，本有裁量

權，是以原檢察官依偵查中被告、聲請人等之供述及依據卷

內物證資料，而認心證已明，而無須再調查其他證據，逕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殊無不當，尚難逕以此指摘檢察官有未

詳加調查之疏漏，聲請人等持上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委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偵查檢察官所為原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檢察長

所為原再議駁回處分之證據取捨及認定之理由均無違背經

驗、論理與證據法則之處。又本院觀諸偵查中現存證據，尚

無從認定被告涉犯告訴意旨所稱詐欺犯罪嫌疑已達准予提起

自訴之條件。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經核即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玥

　　　　　　　　　　　　　　　　　　　法　官　張家訓

　　　　　　　　　　　　　　　　　　　法　官　王子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楊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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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598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51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二、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郭文德對被告廖文益提出詐欺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於民國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4517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於113年9月6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598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為駁回再議之處分，並將該處分書交由郵務機關於113年9月10日送達至聲請人之送達代收人址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偵查卷宗核閱無誤，並有高檢署送達證書附卷可稽。從而，聲請人於113年9月16日委任律師，並於同日遞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核其聲請合於再議前置原則及強制律師代理之要件，並於法定聲請期間提出聲請，與法定程序相符，先予敘明。　　
三、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所謂「有犯罪嫌疑」，雖不以確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判決之確信為必要，惟仍須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資料，足認被告有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另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中雖表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然亦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是法院僅係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然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又為避免法官權限之過度擴張，因而壓縮檢察官之控訴權限，甚至形成法官兼任檢審角色之「新糾問制」，法院對於聲請交付審判案件之審查，應限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違法。質言之，如檢察官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2條規定予以不起訴處分者，應審查該處分是否符合該條各款之規定；若係依據同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者，則應審查該處分是否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若該處分與上開條款規定相符，法院即應依據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四、聲請人以上開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所載情詞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核其所指，均業據原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檢察長於再議駁回時一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聲請人指訴被告涉犯之罪名為何不成立部分，為法律上之判斷。而本院審酌上開檢察官論斷之理由，亦未明顯有違反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另補充：
　㈠按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之成立，係以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詐欺之犯意為要件，苟行為人於行為時並無詐欺之犯意，即難以詐欺罪相繩。又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如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多，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之遲延給付責任。
　㈡聲請人指摘被告與黃光榮等人係於102年簽訂種植茶樹合作契約，且該合作已告失敗，被告於108年間卻隱匿前開經營不善之事實，誆騙聲請人投資茶葉事業，已構成詐欺犯行云云；然黃光榮於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39號給付代墊款事件（下稱宜蘭地院另案事件）審理時陳稱，確有於102年與被告簽訂合作契約書，以被告墊付之款項扣抵被告應給付之茶葉價款，被告自101年起至111年止均有帶茶葉回去，後因以被告之代墊款之抵扣完了，被告才未再帶茶葉回去等語，顯見被告與黃光榮之茶葉合作事業於108年間仍持續進行中，尚未產生糾紛，自難認被告向聲請人借貸時有隱匿事業經營不善之情事；是聲請人前開主張，已不可採。
　㈢聲請人再主張被告辯稱係向陳子昭租地種植茶樹，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未傳喚陳子昭，顯有偵查不完備之欠缺云云；惟證人鐘金波於宜蘭地院另案事件審理時證述因黃光榮找不到被告，故向其借貸種植茶樹所需之肥料及農藥等費用，待被告出面後，黃光榮會再把款項還給證人等語；可知，被告與黃光榮合作期間，被告尚須負擔栽種茶樹的肥料及農藥費用，從而，被告以栽種茶樹為由，向聲請人借貸或邀約其投資，已難認係對聲請人施以詐術；且檢察官於偵查之過程關於調查證據之取捨，乃隨檢察官偵查過程所呈現之證據，而隨之不同，並非須均依循一定之調查模式，事實上應由檢察官依其專業而為職權上之判斷。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或檢察官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此於檢察官偵查犯罪亦然。而檢察官依法為盡調查之能事，應於偵查中調查之證據，必須該證據方法與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具有必要關聯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途徑者為限，並非一經被害人、聲請人或被告聲請，檢察官即負有調查之義務，故原檢察官於偵查中就是否調查證據，及欲調查何項證據資料，本有裁量權，是以原檢察官依偵查中被告、聲請人等之供述及依據卷內物證資料，而認心證已明，而無須再調查其他證據，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殊無不當，尚難逕以此指摘檢察官有未詳加調查之疏漏，聲請人等持上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委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偵查檢察官所為原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檢察長所為原再議駁回處分之證據取捨及認定之理由均無違背經驗、論理與證據法則之處。又本院觀諸偵查中現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涉犯告訴意旨所稱詐欺犯罪嫌疑已達准予提起自訴之條件。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經核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玥
　　　　　　　　　　　　　　　　　　　法　官　張家訓
　　　　　　　　　　　　　　　　　　　法　官　王子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楊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35號
聲  請  人  郭文德
代  理  人  王聰明律師
被      告  廖文益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
3年度上聲議字第8598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51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所載。
二、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
    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
    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
    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
    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
    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郭文德對被告廖文益提出詐欺告訴
    ，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於民國11
    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4517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
    不服，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於11
    3年9月6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598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
    由，為駁回再議之處分，並將該處分書交由郵務機關於113
    年9月10日送達至聲請人之送達代收人址等情，業經本院依
    職權調閱上開偵查卷宗核閱無誤，並有高檢署送達證書附卷
    可稽。從而，聲請人於113年9月16日委任律師，並於同日遞
    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核其聲請合於再議前置原則及
    強制律師代理之要件，並於法定聲請期間提出聲請，與法定
    程序相符，先予敘明。　　
三、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
    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
    項亦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
    疑者，應提起公訴」，所謂「有犯罪嫌疑」，雖不以確能證
    明被告犯罪，而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判決之確信為必要，惟
    仍須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資料，足認被告有有罪判決之高度可
    能，始足當之。另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中雖表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
    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
    展」，然亦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
    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是法院僅係就檢
    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
    檢察機關濫權；然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並不負擔偵查之
    作為，又為避免法官權限之過度擴張，因而壓縮檢察官之控
    訴權限，甚至形成法官兼任檢審角色之「新糾問制」，法院
    對於聲請交付審判案件之審查，應限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
    否違法。質言之，如檢察官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2條規定
    予以不起訴處分者，應審查該處分是否符合該條各款之規定
    ；若係依據同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者，則應審查該
    處分是否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若該處分與上開條
    款規定相符，法院即應依據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
    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四、聲請人以上開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所載情詞聲請准予提
    起自訴，核其所指，均業據原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
    檢察長於再議駁回時一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聲請
    人指訴被告涉犯之罪名為何不成立部分，為法律上之判斷。
    而本院審酌上開檢察官論斷之理由，亦未明顯有違反論理法
    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另補充：
　㈠按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之成立，係以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詐
    欺之犯意為要件，苟行為人於行為時並無詐欺之犯意，即難
    以詐欺罪相繩。又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如有未依債之
    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
    多，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
    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
    民事之遲延給付責任。
　㈡聲請人指摘被告與黃光榮等人係於102年簽訂種植茶樹合作契
    約，且該合作已告失敗，被告於108年間卻隱匿前開經營不
    善之事實，誆騙聲請人投資茶葉事業，已構成詐欺犯行云云
    ；然黃光榮於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39號給付代
    墊款事件（下稱宜蘭地院另案事件）審理時陳稱，確有於10
    2年與被告簽訂合作契約書，以被告墊付之款項扣抵被告應
    給付之茶葉價款，被告自101年起至111年止均有帶茶葉回去
    ，後因以被告之代墊款之抵扣完了，被告才未再帶茶葉回去
    等語，顯見被告與黃光榮之茶葉合作事業於108年間仍持續
    進行中，尚未產生糾紛，自難認被告向聲請人借貸時有隱匿
    事業經營不善之情事；是聲請人前開主張，已不可採。
　㈢聲請人再主張被告辯稱係向陳子昭租地種植茶樹，臺北地檢
    署檢察官未傳喚陳子昭，顯有偵查不完備之欠缺云云；惟證
    人鐘金波於宜蘭地院另案事件審理時證述因黃光榮找不到被
    告，故向其借貸種植茶樹所需之肥料及農藥等費用，待被告
    出面後，黃光榮會再把款項還給證人等語；可知，被告與黃
    光榮合作期間，被告尚須負擔栽種茶樹的肥料及農藥費用，
    從而，被告以栽種茶樹為由，向聲請人借貸或邀約其投資，
    已難認係對聲請人施以詐術；且檢察官於偵查之過程關於調
    查證據之取捨，乃隨檢察官偵查過程所呈現之證據，而隨之
    不同，並非須均依循一定之調查模式，事實上應由檢察官依
    其專業而為職權上之判斷。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
    何，均屬事實審法院或檢察官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
    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
    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此於檢察官偵查
    犯罪亦然。而檢察官依法為盡調查之能事，應於偵查中調查
    之證據，必須該證據方法與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具有必要關
    聯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途徑者為限，並非一經被害人、聲
    請人或被告聲請，檢察官即負有調查之義務，故原檢察官於
    偵查中就是否調查證據，及欲調查何項證據資料，本有裁量
    權，是以原檢察官依偵查中被告、聲請人等之供述及依據卷
    內物證資料，而認心證已明，而無須再調查其他證據，逕為
    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殊無不當，尚難逕以此指摘檢察官有未
    詳加調查之疏漏，聲請人等持上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委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偵查檢察官所為原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檢察長
    所為原再議駁回處分之證據取捨及認定之理由均無違背經驗
    、論理與證據法則之處。又本院觀諸偵查中現存證據，尚無
    從認定被告涉犯告訴意旨所稱詐欺犯罪嫌疑已達准予提起自
    訴之條件。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經核即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玥
　　　　　　　　　　　　　　　　　　　法　官　張家訓
　　　　　　　　　　　　　　　　　　　法　官　王子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楊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35號
聲  請  人  郭文德
代  理  人  王聰明律師
被      告  廖文益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598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451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二、按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10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第1項前段、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郭文德對被告廖文益提出詐欺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檢察官於民國113年7月17日以113年度偵字第24517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於113年9月6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8598號處分書，認再議無理由，為駁回再議之處分，並將該處分書交由郵務機關於113年9月10日送達至聲請人之送達代收人址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偵查卷宗核閱無誤，並有高檢署送達證書附卷可稽。從而，聲請人於113年9月16日委任律師，並於同日遞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核其聲請合於再議前置原則及強制律師代理之要件，並於法定聲請期間提出聲請，與法定程序相符，先予敘明。　　
三、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再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所謂「有犯罪嫌疑」，雖不以確能證明被告犯罪，而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判決之確信為必要，惟仍須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資料，足認被告有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另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之修正理由中雖表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然亦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是法院僅係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然法院並非檢察官之延伸，並不負擔偵查之作為，又為避免法官權限之過度擴張，因而壓縮檢察官之控訴權限，甚至形成法官兼任檢審角色之「新糾問制」，法院對於聲請交付審判案件之審查，應限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是否違法。質言之，如檢察官係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2條規定予以不起訴處分者，應審查該處分是否符合該條各款之規定；若係依據同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者，則應審查該處分是否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若該處分與上開條款規定相符，法院即應依據同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四、聲請人以上開刑事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狀所載情詞聲請准予提起自訴，核其所指，均業據原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檢察長於再議駁回時一一指駁，且所述之理由確已針對聲請人指訴被告涉犯之罪名為何不成立部分，為法律上之判斷。而本院審酌上開檢察官論斷之理由，亦未明顯有違反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另補充：
　㈠按刑法第339條之詐欺罪之成立，係以行為人於行為時具有詐欺之犯意為要件，苟行為人於行為時並無詐欺之犯意，即難以詐欺罪相繩。又債務人於債之關係成立後，如有未依債之本旨履行民事債務之情形，在一般社會經驗上可能之原因甚多，縱令是出於惡意不為履行，苟無足以證明其在債之關係發生時，自始即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之積極證據，亦僅能令負民事之遲延給付責任。
　㈡聲請人指摘被告與黃光榮等人係於102年簽訂種植茶樹合作契約，且該合作已告失敗，被告於108年間卻隱匿前開經營不善之事實，誆騙聲請人投資茶葉事業，已構成詐欺犯行云云；然黃光榮於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39號給付代墊款事件（下稱宜蘭地院另案事件）審理時陳稱，確有於102年與被告簽訂合作契約書，以被告墊付之款項扣抵被告應給付之茶葉價款，被告自101年起至111年止均有帶茶葉回去，後因以被告之代墊款之抵扣完了，被告才未再帶茶葉回去等語，顯見被告與黃光榮之茶葉合作事業於108年間仍持續進行中，尚未產生糾紛，自難認被告向聲請人借貸時有隱匿事業經營不善之情事；是聲請人前開主張，已不可採。
　㈢聲請人再主張被告辯稱係向陳子昭租地種植茶樹，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未傳喚陳子昭，顯有偵查不完備之欠缺云云；惟證人鐘金波於宜蘭地院另案事件審理時證述因黃光榮找不到被告，故向其借貸種植茶樹所需之肥料及農藥等費用，待被告出面後，黃光榮會再把款項還給證人等語；可知，被告與黃光榮合作期間，被告尚須負擔栽種茶樹的肥料及農藥費用，從而，被告以栽種茶樹為由，向聲請人借貸或邀約其投資，已難認係對聲請人施以詐術；且檢察官於偵查之過程關於調查證據之取捨，乃隨檢察官偵查過程所呈現之證據，而隨之不同，並非須均依循一定之調查模式，事實上應由檢察官依其專業而為職權上之判斷。又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或檢察官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此於檢察官偵查犯罪亦然。而檢察官依法為盡調查之能事，應於偵查中調查之證據，必須該證據方法與犯罪事實之成立與否具有必要關聯性，且有調查之必要與途徑者為限，並非一經被害人、聲請人或被告聲請，檢察官即負有調查之義務，故原檢察官於偵查中就是否調查證據，及欲調查何項證據資料，本有裁量權，是以原檢察官依偵查中被告、聲請人等之供述及依據卷內物證資料，而認心證已明，而無須再調查其他證據，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殊無不當，尚難逕以此指摘檢察官有未詳加調查之疏漏，聲請人等持上開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委無足採。
五、綜上所述，原偵查檢察官所為原不起訴處分及高檢署檢察長所為原再議駁回處分之證據取捨及認定之理由均無違背經驗、論理與證據法則之處。又本院觀諸偵查中現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涉犯告訴意旨所稱詐欺犯罪嫌疑已達准予提起自訴之條件。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經核即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玥
　　　　　　　　　　　　　　　　　　　法　官　張家訓
　　　　　　　　　　　　　　　　　　　法　官　王子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楊雅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